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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1﹞為了健全預備役軍官制度，完善國家武裝力量動員體制，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根據憲法和兵役法，制定本法。
第2條
﹝1﹞本法所稱預備役軍官是被確定為人民解放軍預備役排級以上職務等級或者初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等級，被授予相應的預備役軍官軍銜，並經兵役機關登記的預備役人員。
第3條
﹝1﹞預備役軍官是國防後備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戰時補充現役軍官的主要來源之一。
﹝2﹞預備役軍官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享有與其職責相應的地位和榮譽。國家依法保障預備役軍官的合法權益和相應待遇。
第4條
﹝1﹞預備役軍官按照職務性質分為軍事軍官、政治軍官、後勤軍官、裝備軍官和專業技術軍官。
﹝2﹞軍官預備役按照平時管理和戰時動員的需要，分為兩類：在預備役部隊任職的和預編到現役部隊的預備役軍官為第一類軍官預備役；其他預備役軍官為第二類軍官預備役。
第5條
﹝1﹞全國的預備役軍官管理工作在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下，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管。
﹝2﹞軍區、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警備區）政治部負責本區域的預備役軍官管理工作。軍兵種政治部負責軍兵種部隊預備役軍官的有關管理工作。
﹝3﹞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人民武裝部（以下統稱縣人民武裝部）負責本行政區域預備役軍官的具體管理工作。
第6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職責分工，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做好預備役軍官的有關管理工作。
第7條
﹝1﹞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區政治部、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政治部、軍分區（警備區）政治部和縣人民武裝部會同有關政府部門，建立健全軍地預備役軍官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召開軍隊和地方有關部門、當地預備役部隊和預編預備役軍官的現役部隊參加的聯席會議，協調解決預備役軍官工作中的有關問題。有特殊需要時，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2﹞聯席會議議定的事項，軍隊和地方有關部門應當按照各自的職責辦理。
第8條
﹝1﹞預備役軍官所在的工作單位，應當支援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和履行其他兵役義務，協助做好預備役軍官管理工作。
第9條
﹝1﹞預備役軍官應當遵守憲法和法律、法規以及軍隊的有關規章、制度，參加軍事訓練和軍事勤務活動，接受政治教育，增強組織指揮能力和專業技能，隨時準備應召服現役。
第10條
﹝1﹞對在履行兵役義務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的預備役軍官，應當依照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有關規定給予嘉獎、記功或者授予榮譽稱號。
﹝2﹞對在預備役軍官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績的單位和個人，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表彰或者獎勵。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預備役軍官的條件、來源和選拔]第二章　　預備役軍官的條件、來源和選拔
第11條
﹝1﹞預備役軍官應當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忠於祖國，遵守憲法和法律、法規；
　　（二）服從命令，聽從指揮；
　　（三）符合本法規定的服軍官預備役的年齡；
　　（四）退出現役或者接受過軍事專業培訓並經考核合格，具有與其職務相應的科學文化知識、組織指揮能力或者專業技能；
　　（五）身體健康。
[bookmark: a12]第12條
﹝1﹞預備役軍官從下列人員中選拔：
　　（一）退出現役的軍官和文職幹部；
　　（二）退出現役的士兵；
　　（三）專職人民武裝幹部和民兵幹部；
　　（四）普通高等學校畢業學生；
　　（五）非軍事部門的專業技術人員；
　　（六）符合預備役軍官基本條件的其他公民。
第13條
﹝1﹞選拔預備役軍官的計畫，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確定，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會同有關部門組織實施。
第14條
﹝1﹞依照本法第十二條的規定，從退出現役的軍官和文職幹部中選拔的預備役軍官，由部隊團級以上單位政治機關提出轉服軍官預備役的意見，按照規定的許可權批准後，到安置地的縣人民武裝部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
﹝2﹞從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人員中選拔預備役軍官，按照下列程式辦理：
　　（一）基層人民武裝部或者所在單位按照上級下達的計畫和規定的條件推薦；
　　（二）選拔服第一類軍官預備役的，由有關預備役部隊或者現役部隊會同縣人民武裝部共同審核確認人選，選拔服第二類軍官預備役的，由縣人民武裝部審核確認人選；
　　（三）承訓單位組織培訓；
　　（四）按照規定的許可權審批；
　　（五）縣人民武裝部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預備役軍官的職務等級和職務]第三章　　預備役軍官的職務等級和職務
第15條
﹝1﹞預備役軍事、政治、後勤、裝備軍官的職務等級設置為：正師職、副師職、正團職、副團職、正營職、副營職、正連職、副連職、排職。
﹝2﹞預備役專業技術軍官的職務等級設置為：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中級專業技術職務、初級專業技術職務。
[bookmark: a16]第16條
﹝1﹞對被確定服軍官預備役的人員，應當確定職務等級。
﹝2﹞退出現役轉服軍官預備役的人員，其職務等級的確定依照現役軍官相應職務等級的任免許可權辦理。
﹝3﹞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服軍官預備役的人員，其職務等級的確定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批准：
　　（一）師級軍官職務等級和高級專業技術軍官職務等級的確定，由軍區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
　　（二）團級軍官職務等級和中級專業技術軍官職務等級的確定，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軍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
　　（三）營級以下軍官職務等級和初級專業技術軍官職務等級的確定，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師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
第17條
﹝1﹞在預備役部隊和預編到現役部隊任職的預備役軍官，除依照本法第十六條的規定確定職務等級外，其職務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任免：
　　（一）營級以上軍官職務和高級、中級、初級專業技術軍官職務的任免許可權，依照本法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執行；
　　（二）正連職、副連職、排職軍官職務，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團級單位正職首長任免。
第18條
﹝1﹞對預備役軍官應當進行考核。考核工作由預備役軍官所在部隊或者兵役機關會同地方有關部門，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按照職責分工，共同組織實施。考核結果作為任免預備役軍官職務的主要依據。
第19條
﹝1﹞預備役軍官職務等級的確定和職務的任免，按照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的程式辦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預備役軍官的軍銜]第四章　　預備役軍官的軍銜
第20條
﹝1﹞國家實行預備役軍官軍銜制度。
﹝2﹞預備役軍官軍銜是區分預備役軍官等級、表明預備役軍官身份的稱號、標誌和國家給予預備役軍官的榮譽。
第21條
﹝1﹞預備役軍官軍銜設下列三等八級：
　　（一）預備役將官：預備役少將；
　　（二）預備役校官：預備役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三）預備役尉官：預備役上尉、中尉、少尉。
第22條
﹝1﹞預備役軍官軍銜分為：
　　（一）預備役軍事、政治、後勤、裝備軍官：預備役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二）預備役專業技術軍官：預備役專業技術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海軍、空軍預備役軍官，在軍銜前分別冠以“海軍”、“空軍”。
第23條
﹝1﹞預備役軍官實行職務等級編制軍銜。
﹝2﹞預備役軍事、政治、後勤、裝備軍官實行下列職務等級編制軍銜：
　　正師職：預備役大校、少將；
　　副師職：預備役上校、大校；
　　正團職：預備役上校、中校；
　　副團職：預備役中校、少校；
　　正營職：預備役少校、中校；
　　副營職：預備役上尉、少校；
　　正連職：預備役上尉、中尉；
　　副連職：預備役中尉、上尉；
　　排職：預備役少尉、中尉。
﹝3﹞預備役專業技術軍官實行下列職務等級編制軍銜：
　　高級專業技術職務：預備役專業技術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中級專業技術職務：預備役專業技術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
　　初級專業技術職務：預備役專業技術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第24條
﹝1﹞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期間，軍銜高的預備役軍官為軍銜低的預備役軍官的上級；軍銜高的預備役軍官在職務上隸屬於軍銜低的預備役軍官的，職務高的為上級。
第25條
﹝1﹞評定和授予預備役軍官軍銜，以預備役軍官職務等級、工作（任職）年限、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為依據。
第26條
﹝1﹞授予預備役軍官軍銜，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批准：
　　（一）預備役少將、大校，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授予；
　　（二）預備役上校，由軍區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授予；
　　（三）預備役中校、少校，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軍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授予；
　　（四）預備役上尉、中尉、少尉，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師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授予。
第27條
﹝1﹞轉服軍官預備役的軍官和文職幹部，其預備役軍官軍銜，按照其原現役軍官軍銜等級或者文職幹部級別確定。
第28條
﹝1﹞預備役軍官軍銜，依照下列規定晉級：
　　（一）被批准退出現役轉服軍官預備役的軍官，其軍銜已滿晉升年限，符合規定條件的，其預備役軍官軍銜可以比其原現役軍官軍銜等級高一級；
　　（二）預備役軍官由於職務等級提升，其軍銜低於新任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的最低軍銜的，提前晉升至新任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的最低軍銜；
　　（三）預備役少尉至預備役上校軍官，符合規定條件和晉升年限的，可以在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範圍內，逐級晉升預備役軍官軍銜；
　　（四）預備役大校晉升預備役少將，實行選升；
　　（五）預備役軍官在履行兵役義務過程中有突出功績的，其預備役軍官軍銜可以提前晉級。
﹝2﹞晉升預備役軍官軍銜的條件、年限和程式，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第29條
﹝1﹞預備役軍官軍銜的晉級，按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批准：
　　（一）預備役大校晉升預備役少將、預備役上校晉升預備役大校，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
　　（二）預備役中校晉升預備役上校，由軍區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
　　（三）預備役少校晉升預備役中校、預備役上尉晉升預備役少校，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軍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
　　（四）預備役中尉晉升預備役上尉、預備役少尉晉升預備役中尉，由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師級單位正職首長批准。
第30條
﹝1﹞預備役軍官違反軍紀的，按照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有關規定，可以給予軍銜降級處分。批准預備役軍官軍銜降級的許可權，與批准授予該級預備役軍官軍銜的許可權相同。
﹝2﹞預備役軍官軍銜降級不適用於預備役少尉軍官。
第31條
﹝1﹞對被取消預備役軍官身份的人員，應當取消其預備役軍官軍銜。批准取消預備役軍官軍銜的許可權，與批准授予該級預備役軍官軍銜的許可權相同。
第32條
﹝1﹞預備役軍官犯罪，被依法判處剝奪政治權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應當剝奪其預備役軍官軍銜。批准剝奪預備役軍官軍銜的許可權，與批准授予該級預備役軍官軍銜的許可權相同。
第33條
﹝1﹞預備役軍官退出預備役後，其預備役軍官軍銜予以保留，在其軍銜前冠以“退役”。
第34條
﹝1﹞預備役軍官軍銜的肩章、符號標誌式樣及佩帶辦法，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頒佈。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預備役軍官的登記]第五章　　預備役軍官的登記
第35條
﹝1﹞預備役軍官的登記，由縣人民武裝部辦理。
﹝2﹞退出現役被確定轉服軍官預備役的人員，應當自到達安置地之日起三十日內，到縣人民武裝部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其他人員在被確定服軍官預備役的同時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
﹝3﹞被確定服軍官預備役的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員，到工作單位所在地的縣人民武裝部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被確定服軍官預備役的其他人員，到戶籍所在地的縣人民武裝部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
﹝4﹞縣人民武裝部辦理預備役軍官登記時，應當向被確定服軍官預備役的人員當面核實其身份、經歷等有關情況，說明有關事項，並將預備役軍官登記情況通知其所在單位。
第36條
﹝1﹞預備役軍官因工作調動或者遷居需要變更預備役軍官登記地的，應當辦理轉出手續，並自到達新的工作單位或者居住地之日起三十日內，到所在地的縣人民武裝部辦理轉入手續。
﹝2﹞縣人民武裝部辦理服第一類軍官預備役的人員轉出、轉入手續的，應當通報預備役軍官所在部隊。
第37條
﹝1﹞預備役軍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由縣人民武裝部註銷其預備役軍官登記：
　　（一）退出預備役的；
　　（二）出國定居的；
　　（三）死亡的；
　　（四）被取消預備役軍官身份的。
第38條
﹝1﹞縣人民武裝部必須按照規定對在本行政區域內登記的預備役軍官，每年進行一次核對，並逐級統計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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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條
﹝1﹞未服過現役或者未接受過軍事專業培訓的人員，被選拔為預備役軍官的，在確定預備役軍官職務等級前，應當接受軍事專業培訓。
第40條
﹝1﹞預備役軍官在服預備役期間，應當依照兵役法和本法的規定接受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
﹝2﹞服第一類軍官預備役的人員，每晉升一級指揮職務，應當經過相應的培訓，具備任職所需的組織指揮能力。
﹝3﹞擔任專業技術職務的預備役軍官，應當接受相關的專業技術培訓。
第41條
﹝1﹞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決定對預備役軍官實施應急訓練。預備役軍官必須按照規定接受應急訓練。
第42條
﹝1﹞預備役軍官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大綱，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制定。
﹝2﹞負有預備役軍官培訓職責的單位應當根據預備役軍官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大綱，按照職責分工，制定實施計畫。
第43條
﹝1﹞服第一類軍官預備役的人員的培訓，由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或者所在部隊組織實施；服第二類軍官預備役的人員的培訓，由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警備區）和縣人民武裝部組織實施。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軍兵種、軍區根據需要組織預備役軍官的培訓。
﹝2﹞預備役軍官所在單位和當地人民政府應當支援和協助預備役軍官培訓工作，保證培訓任務的完成。
﹝3﹞軍隊院校、預備役軍官訓練機構、現役部隊、預備役部隊和有關的普通高等學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承擔預備役軍官的培訓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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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條
﹝1﹞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警備區）和縣人民武裝部應當根據國防動員的需要，會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制定預備役軍官徵召預案，其中，服第一類軍官預備役的人員的徵召預案，應當會同有關預備役部隊、現役部隊制定。
﹝2﹞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警備區）、縣人民武裝部以及預備役部隊和預編預備役軍官的現役部隊，應當組織徵召演練，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支持和協助。
第45條
﹝1﹞國家決定實施國防動員後，縣人民武裝部應當根據上級的命令迅速向被確定為徵召對象的預備役軍官下達徵召通知；必要時，預備役部隊和預編預備役軍官的現役部隊也可以直接向所屬的被確定為徵召對象的預備役軍官下達徵召通知，並通報預備役軍官登記地的縣人民武裝部。
第46條
﹝1﹞預備役軍官接到徵召的通知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到指定地點報到，由於傷病等原因暫時不能應召的，經縣人民武裝部核實，並報上一級兵役機關批准，可以暫緩應召。
第47條
﹝1﹞國家決定實施國防動員後，尚未被徵召的預備役軍官，未經其所在部隊或者登記地的縣人民武裝部批准，不得離開預備役登記地；已經離開的，接到徵召通知，應當按照通知要求立即返回或者到指定地點報到。
第48條
﹝1﹞被徵召的預備役軍官轉服現役的，按照戰時現役軍官任免許可權下達任職命令，改授現役軍官軍銜，履行現役軍官相應的職責；未轉服現役的，按照上級下達的任務履行職責。
第49條
﹝1﹞被徵召的預備役軍官所在單位應當協助兵役機關做好預備役軍官的徵召工作。
第50條
﹝1﹞國家解除國防動員的實施措施後，被徵召轉服現役的預備役軍官，除根據部隊需要繼續服現役的，應當退出現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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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條
﹝1﹞預備役軍官履行兵役義務的工作實績，應當作為所在單位對其考核評定、晉升職務及工資等級的依據之一；立功或者被授予榮譽稱號的，享受國家和地方給予同等立功受獎者的獎勵和優待。
第52條
﹝1﹞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期間，應當按照規定著裝；參加國慶日、建軍節或者其他重大慶典活動的，可以著預備役軍官制式服裝，並佩帶預備役軍官軍銜肩章、符號標誌。
第53條
﹝1﹞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期間，其工作單位是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由其所在單位照發工資和獎金，其享受的福利待遇不變。
﹝2﹞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期間，應當給予誤工補貼，具體辦法和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
﹝3﹞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按照國家規定給予伙食補助，報銷往返差旅費。
第54條
﹝1﹞對按照規定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的預備役軍官，按照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的時間及其職務等級發給補貼。補貼標準由財政部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制定，所需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
第55條
﹝1﹞預備役軍官在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等軍事活動中犧牲、傷殘的，參照國家關於軍人撫恤優待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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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條
﹝1﹞預備役軍官達到平時服預備役最高年齡時，應當退出預備役。
第57條
﹝1﹞預備役軍事、政治、後勤、裝備軍官平時服預備役的最高年齡：
　　擔任師級職務的，五十五歲；
　　擔任團級職務的，五十歲；
　　擔任營級職務的，四十五歲；
　　擔任連級職務的，四十歲；
　　擔任排級職務的，三十五歲。
﹝2﹞服第一類軍官預備役的人員確因工作需要，經過批准，平時服預備役的最高年齡可以適當延長，但是延長的年齡不得超過五歲。
第58條
﹝1﹞預備役專業技術軍官平時服預備役的最高年齡：
　　擔任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六十歲；
　　擔任中級專業技術職務的，五十五歲；
　　擔任初級專業技術職務的，五十歲。
第59條
﹝1﹞未達到平時服預備役最高年齡的預備役軍官，由於傷病殘或者其他原因不能繼續服預備役的，應當退出預備役。
第60條
﹝1﹞預備役軍官退出預備役的批准許可權，與本法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的許可權相同。
第61條
﹝1﹞預備役軍官退出預備役時，根據其服預備役的時間和貢獻，頒發相應的榮譽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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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條
﹝1﹞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期間，違反紀律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63條
﹝1﹞預備役軍官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人民政府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強制其履行兵役義務；屬於國家工作人員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拒絕或者逃避預備役登記的；
　　（二）拒絕或者逃避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的；
　　（三）拒絕、逃避徵召的。
第64條
﹝1﹞在預備役軍官管理工作中，收受賄賂、徇私舞弊，或者怠忽職守致使預備役工作遭受嚴重損失，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未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處分。
﹝2﹞阻撓預備役軍官參加軍事訓練、執行軍事勤務，或者履行其他兵役義務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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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條
﹝1﹞中國人民武裝員警部隊退出現役的人員，服人民解放軍軍官預備役的，適用本法。
第66條
﹝1﹞本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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